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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依据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西产学研科学研究院提出并宣贯。

本文件由广西电子商务企业联合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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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产地初加工与仓储物流技术规程

1 引言

为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十四五”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食品

安全工作纲要》等国家战略部署与法律法规，落实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发展要求，健全国家

农产品产后处理标准化体系，破解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粗放、仓储物流低效、产后损耗偏高、质量安全管

控薄弱等行业痛点，制定本规程。本规程立足国家农业现代化全局，以全产业链提质增效为核心，聚焦

农产品产地初加工、仓储与冷链物流关键环节，通过标准化技术赋能，构建“采收 — 加工 — 仓储 —

运输” 全链条质量安全控制体系，助力降低全国农产品产后损耗率（目标契合国家农产品损耗率控制

在 5% 以下的发展要求），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与附加值，为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供应

链体系提供技术支撑。本规程适用于广西行政区域内果蔬、中药材、粮油等主要农产品的产地初加工、

仓储及冷链物流全过程，其技术框架与核心要求可作为全国同类农产品产后处理标准化的区域示范，其

他地区可结合地域特点参照执行。本规程由广西产学研科学研究院牵头研制，旨在以区域标准化实践服

务国家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及食品安全战略目标，助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

2 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环节的采收、清洗消毒、切分、护色、干燥等核心工艺标准，仓储

环节的设施建设、环境调控、堆码管理、安全防控等规范要求，物流环节的运输装备技术指标、温度精

准控制、装卸作业规范、交接追溯流程等管理内容，同时涵盖全链条检验检测方法、统一标识规范、全

程追溯体系及档案管理要求，形成 “产前 — 产中 — 产后” 闭环管控的标准化体系。本规程适用于

广西境内规模化生产主体（包括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的鲜切果蔬、中药材、粮油

作物等农产品产地初加工与仓储物流活动，其技术要求与管理规范可为小农户联合经营主体提供标准化

指引，其他特色农产品产后处理可参照执行，为全国农产品产后处理标准化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区域

样本。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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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760-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749-2022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4881-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14930.1-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洗涤剂

GB 14930.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剂

GB/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4616-2024 冷藏、冷冻食品物流包装、标志、运输和储存

GB 29921-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31605-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冷链物流卫生规范

GB 31652-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即食鲜切果蔬加工卫生规范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NY/T 4706-2025 鲜切果蔬储运技术规范

NY/T 1529-2023 鲜切蔬菜加工技术规范

SB/T 11094-2024 中药材仓库管理规范

SB/T 11095-2024 中药材仓库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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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T 11182-2024 中药材包装技术规范

T/ZNJX 013-2025 鲜切蔬菜－根茎类流通标准编制 第 3 部分 冷链物流技术规范

4 术语和定义

4.1 农产品 指来源于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的初级产品，包括果蔬、粮油、中药材等未经

深度加工的产品，是国家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及农业产业发展的核心载体。

4.2 产地初加工 指在农产品产地开展的清洗、分选、切分、保鲜、干燥、包装等基础加工活动，

不改变产品基本自然属性和主要营养成分，是衔接农业生产与市场流通的关键环节，也是国家降低农产

品产后损耗、提升产业附加值的核心抓手。

4.3 冷链物流 指在农产品采收、加工、储存、运输、销售等全链条环节中，始终保持适宜低温环

境，以抑制微生物繁殖和产品呼吸作用，最大程度保持产品品质与营养、减少流通损耗的专业化物流体

系，是国家构建现代农业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4.4 预冷 指农产品采收后，在最短时间内通过专业技术手段将其温度降至适宜贮存标准的工艺过

程，是抑制产品生理活性、延长保鲜期、保障后续冷链衔接的基础性工序。

4.5 鲜切农产品 指以新鲜农产品为原料，经清洗、消毒、切分、包装等标准化工序加工而成，在

低温条件下贮运、可直接食用或便捷使用的产品，其加工与流通标准是适应现代消费需求、推动农产品

商品化升级的重要支撑。

5 产地初加工技术要求

采收 农产品采收应严格遵循最佳成熟度标准，契合国家质量兴农与绿色生产要求。果蔬类宜选择

晴天上午采收，避开雨、雾、露水天气，从采收到入库预冷的时间间隔严格控制在 12 小时以内，最大

限度减少产后品质衰减。中药材（如广西莪术）应在种植 1–2 年后，于 11 月至次年 2 月茎叶枯萎

期采收，采用人工或机械采收方式，人工采收时用锄头沿种植行距根茎 40cm 处深挖 25–30cm，机械

采收深度以完整保留根茎为核心要求，采收全过程轻拿轻放，避免机械损伤导致的品质下降与损耗增加。

粮油作物应在籽粒成熟度达 90% 以上、含水量符合后续加工标准时采收，为国家粮食安全储备与品质

保障奠定基础。清洗消毒 加工用水必须符合 GB 5749-2022《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洗涤剂、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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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符合 GB 14930.1-2022、GB 14930.2-2022 要求，全程落实国家食品安全 “从农田到餐桌” 的全

链条管控要求。果蔬原料采收后应先剔除腐烂、霉变及严重损伤部分，消毒可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氯制

剂（有效氯浓度≤200mg/L）、臭氧（水中臭氧浓度≤2.0mg/L）或弱酸性电解水（有效氯浓度 10–30mg/L）

等方式，消毒后须用流动清洁冷水彻底漂净，确保洗涤剂和消毒剂残留量符合国家相关限量标准。中药

材（如广西莪术）宜先在清水中浸泡 10–15 分钟，通过人工或机械搅拌去除表面土壤杂质，经清水冲

洗 1–2 次后装入透气筐，每筐盛放 30–40kg，避免堆叠挤压导致的二次污染。 切分与修整 切分作

业应在 0–10℃低温环境内进行，所有设备与刀具须经严格清洁消毒并定期校验，符合 GB 14881-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要求。切分后及时清理切面残留汁液与不合格品，刀具

每 2 小时消毒一次，防止交叉污染。中药材切片（如广西莪术）应在蒸煮后烘至六至七成干时进行，

切片厚度严格控制在 2.0–4.0mm，确保切片均匀度，为后续干燥与储存环节的品质稳定提供保障。修

整过程应彻底去除不可食用或影响品质的皮、核、梗、根等部分，保障产品整洁均匀，提升商品化水平。

护色与杀菌 易褐变鲜切产品应进行科学护色处理，护色剂的选择与使用严格遵循 GB 2760-2014《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严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杀菌处理可采用热力杀菌、辐照杀

菌或化学杀菌等符合国家食品安全要求的方式，产品微生物指标必须达到 GB 29921-2021《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规定，鲜切果蔬杀菌后应迅速冷却至适宜温度，避免高温导致的营

养流失与品质劣变。干燥 干燥方式应根据产品特性选择自然晾晒或人工烘干，兼顾国家节能降耗与绿

色发展要求。中药材（如广西莪术）晒干时应将蒸煮后根茎置于清洁通风的晾晒场地，晾晒至断面无水

分、呈玻璃光泽样；人工烘干时温度控制在 40–60℃，最终产品水分含量严格控制在 13% 以下。粮油

作物干燥后水分宜控制在 12%–14%，果蔬类干燥产品水分含量根据品种特性确定，确保储存期品质稳

定。干燥场所应保持清洁通风，远离污染源，防止产品霉变与交叉污染，落实国家农产品绿色储存要求。

分级与包装 分级应按照产品大小、色泽、品质等核心指标执行，鲜切果蔬分级严格符合 NY/T 1529-2023

《鲜切蔬菜加工技术规范》，中药材分级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相关规定，如广西莪术大选片≥

2.0cm 片重占比≥80%，灰渣重量占比≤1%，通过标准化分级推动农产品优质优价，助力国家品牌强农

战略。包装作业应在 0–10℃环境下进行，内包装须采用食品级无毒、无异味、无污染材料，外包装应

具备抗压性与透气性，符合 GB/T 24616-2024《冷藏、冷冻食品物流包装、标志、运输和储存》要求。

包装应规范计量、封装、贴标，清晰标注产品名称、产地、生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生产日期、保质期、

储运温度、检验合格标志、追溯码等信息，包装图示标识符合 GB/T 191-2008《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为全国农产品流通追溯与市场监管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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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仓储技术要求

仓储设施 仓库建设与管理应严格符合 SB/T 11094-2024《中药材仓库管理规范》、GB 31605-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冷链物流卫生规范》要求，具备防尘、防虫、防鼠、防潮、防霉 “五防” 条

件，定期开展清洁消毒，消毒记录完整留存，不得存放有毒、有害、有异味物品，筑牢国家农产品仓储

安全防线。低温仓库必须配备高效制冷设备、精准温度监控系统和异常报警装置，库内温度均匀性误差

≤±2℃，常温仓库应保障通风良好，具备可调节的温湿度调控能力，适应不同品类农产品储存需求。

仓库地面应平整、硬化，设置清晰的功能分区标识，实现不同品类、批次农产品分类存放，为国家农产

品仓储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提供基础条件。入库管理 农产品入库前必须进行严格的质量检验，重点检

测感官品质、水分含量、污染物残留、农药残留等核心指标，检验合格后方可入库，坚决杜绝不合格产

品流入仓储环节。入库时应详细记录产品名称、产地、批次、数量、入库日期、初加工时间等信息，严

格执行 “先进先出” 管理原则，保障库存产品周转效率与品质安全。不同品类农产品入库温度实行分

类精准控制：非冷敏型果蔬储存温度为 1–5℃，冷敏型果蔬为 8–10℃，香蕉、芒果等热带水果为 12℃，

根茎类蔬菜如甘薯储存温度 12–14℃、长柱山药 2–4℃，确保各类农产品储存环境适配其生理特性。

储存控制 仓库温湿度实行 24 小时连续监控，温度记录间隔严格控制在 10 分钟以内，所有监控数据

保存期限不少于 6 个月，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与监管提供可查依据。常温储存时相对湿度控制

在 55%–75%，低温储存时相对湿度根据产品类型精准调整，其中鲜切果蔬储存相对湿度为 85%–90%，

平衡产品水分保持与霉变防控需求。货物堆码严格遵循 “重下轻上、大不压小” 原则，堆码高度距天

花板不少于 30cm，距墙壁不少于 10cm，预留充足通风通道，保障库内气流循环均匀。不同品类、批次

的农产品应分区、分垛存放，具有特殊风味的产品单独储存，坚决防止交叉污染，落实国家食品安全仓

储管控要求。储存期限根据农产品特性科学设定：鲜切果蔬储存期不超过 7 天，中药材常温储存期不

超过 12 个月，粮油作物在适宜条件下储存期不超过 24 个月，避免超期储存导致的品质劣变与损耗。

出库管理 农产品出库前必须进行质量复检，重点核查产品感官品质、包装完整性及仓储期间温湿度记

录，确认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后方可出库。出库时应严格核对订单信息，按照 “先进先出” 原则安

排出库，详细记录出库日期、数量、目的地、接收方等信息，形成完整的流通追溯链条。低温储存产品

出库时应实现快速装卸作业，避免温度波动超过 ±3℃，确保产品在规定温度条件下转运，保障冷链全

程无缝衔接，落实国家冷链物流卫生规范要求。

7 物流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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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工具 运输工具必须符合 GB 31605-202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冷链物流卫生规范》和

T/ZNJX 013-2025《鲜切蔬菜－根茎类流通标准编制 第 3 部分 冷链物流技术规范》要求，保持清洁、

无异味、无污染，配备高效制冷设备和精准温度自动记录设备，具备温度异常报警功能，契合国家冷链

物流高质量发展要求。冷链运输车辆在装载货物前应提前预冷，确保车厢温度达到产品规定储存温度后

方可装载，运输过程中温度波动范围严格控制在 ±3℃以内。运输工具应定期开展维护保养与清洁消毒，

消毒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 6 个月，运输有毒、有害物品后的车辆严禁直接用于农产品运输，必须经彻

底清洗消毒并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筑牢物流环节食品安全防线。温度管控 各类农产品运输温度严格

执行国家相关标准与产品特性要求：鲜切果蔬运输温度控制在 0–10℃，白萝卜、胡萝卜等根菜类运输

温度 0–3℃，芋头、姜等茎菜类 10–15℃，香蕉、芒果等热带水果 12–15℃，中药材运输温度根据

品种特性精准调整，避免冷害或热害导致的品质损失。运输全程温度记录间隔不超过 10 分钟，所有温

度数据保存期限不少于 6 个月，实现物流环节温度全程可追溯，落实国家食品安全 “全程可控” 要

求。运输途中驾驶员应实时监控温度数据，发现温度异常时立即采取应急调控措施，确保产品始终处于

适宜温度环境。装载与卸载 装载前应对运输工具进行全面清洁消毒，严格检查车厢温度是否符合产品

运输要求。装载作业应在低温环境下快速进行，作业时间控制在 30 分钟以内，严格遵循 “快装快卸”

原则，轻装轻卸，避免因操作不当导致的产品机械损伤与品质下降。货物装载应排列整齐、稳固，确保

车厢内气流循环畅通，不得挤压包装，装载量不得超过车辆核定载重量，保障运输安全与产品品质。卸

载时应首先核对货物名称、批次、数量等信息，同步检查包装完整性与运输期间温度记录，发现异常情

况立即处理并详细记录，卸载作业时间控制在 20 分钟以内，确保产品迅速转入仓储或下一步物流环节，

保障冷链无缝衔接。运输交接 运输前应制定详细的运输计划，明确运输路线、时间节点、温度控制要

求及应急处置方案，契合国家物流高效衔接与安全管控要求。运输过程中驾驶员应完整记录温度数据、

行驶轨迹、异常情况及处理措施等信息，形成全程可追溯的运输档案。卸货入库时，驾驶员应向收货方

完整提供随附单证和在途温度记录，交接双方按照国家食品冷链物流交接规范要求签字确认，记录保存

期限不少于货物保质期满后 6 个月，无明确保质期的产品记录至少保存 2 年。不同批次、品类的农产

品应分开运输，如需混装必须采取有效的隔离防护措施，防止交叉污染，保障农产品物流环节品质安全。

8 检验方法

感官检验 采用目视、嗅觉、触觉等标准化检验方法，重点检验农产品的色泽、风味、质地、完整

性等指标，鲜切果蔬应保持固有色泽和自然风味，无异味、腐烂、霉变现象，中药材应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规定的性状要求，确保产品感官品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与市场消费需求。理化检验 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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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按照 GB 5009.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执行，污染物限量按照 GB 276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测定，农药残留限量按照 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测定，洗涤剂和消毒剂残留量分别按照 GB 14930.1-2022、GB 14930.2-2022

相关方法测定，所有理化指标必须符合国家食品安全限量要求。微生物检验 致病菌限量按照 GB

29921-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测定，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指标按照对

应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测定，检验结果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科学依据，落

实国家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要求。

9 标识与追溯

产品标识 包装标签必须包含产品名称、产地、生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

温度、检验合格标志、追溯码等核心信息，标识内容清晰、准确、持久，符合 GB/T 191-2008《包装储

运图示标志》和 GB/T 24616-2024《冷藏、冷冻食品物流包装、标志、运输和储存》要求。标识设计应

契合国家农产品追溯体系建设规范，确保消费者可便捷查询产品相关信息，推动农产品品牌化建设。追

溯管理 建立覆盖农产品采收、加工、仓储、运输、销售全链条的追溯体系，严格记录原料来源、加工

工艺参数、温湿度监控数据、检验检测结果、交接记录等关键信息，实现 “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

任可究” 的国家食品安全追溯要求。追溯信息保存期限不少于 2 年，消费者可通过扫描追溯码查询产

品全生命周期信息，增强消费信心；监管部门可通过追溯体系开展风险管控与责任追溯，提升食品安全

治理能力。追溯体系建设应主动衔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推动区域追溯信息与全国平台互联

互通，服务国家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0 档案管理

建立健全农产品产地初加工与仓储物流全过程档案管理制度，全面记录采收记录、加工工艺参数、

检验检测报告、仓储温湿度监控数据、运输记录、交接凭证等关键信息，为国家农业产业监管、数据统

计与政策制定提供基础支撑。档案形式包括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纸质档案应装订成册、分类存档，电

子档案应进行异地备份保存，确保档案安全完整。档案保存期限不少于 2 年，涉及有明确保质期的产

品，档案应保存至保质期结束后 6 个月，符合国家档案管理相关规定与食品安全追溯要求。档案管理

应实现规范化、信息化，便于查询、核验与监管，为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处置、产业发展分析提供可靠

依据，助力国家农业现代化与食品安全治理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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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则 ​

11.1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试行，在试行过程中应根据国家新出台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及实践反

馈及时进行修订完善。

11.2 各研学旅行基地（营地）可依据本规范，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更为具体的实施细则。

11.3 本规范中所引用的国家、行业标准若经修订，其最新版本自动适用于本规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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